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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



等法律法规，全面提升建设工程监理、设计、施工及消防验

收质量，编制组结合最新的《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

—2022、《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 55036—2022等标准规范，

在广泛征集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常见问题的基础上，组织有关

设计、施工、监理、技术服务机构、消防协会等单位相关专

家开展了深入和细致的研究，编写完成了《六安市市直建设

工程消防验收常见问题（2025年版）》。

本消防验收常见问题主要涉及 4个专业，其中有 1.建筑

专业；2.给排水专业；3.暖通专业；4.电气专业。包含建设

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和消防验收共 60条问题。

本案例汇编由六安市建设工程消防审验处编制，编制组

本着规范严谨、通俗易懂的原则，通过实践中的真实案例，

以标准规范、原因分析、预防措施的形式解析了建设、监理、

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中的常见问题和难点疑点，对问题进

行了描述及原因分析，明确规范要求及正确做法，提出解决

办法及防治措施，对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具有较好的指导性和

借鉴性。本次消防验收常见问题供六安市市本级建设主管部

门消防审验人员和建设、设计、施工、工程监理、技术服务

机构等单位人员参考使用。

由于水平有限，难免存在不足之处，且各县区情况不一，

并不能完全覆盖实操中的具体问题。各单位在使用过程中如

有意见和建议，望及时反馈至六安市建设工程消防审验处（六



安市裕安区梅山南路与长安南路交口建设大厦 12楼 1211室），

我们将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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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室外工程

1.1 总平面布局

问题 1-1.1：消防车道出入口设置闸机、岗亭、树木、

路灯、柱墩等障碍物，净宽度不足 4.0m，阻碍消防车快速通

行，不符合规范要求。

标准规范：1、《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第

3.4.5条第 1款；2、《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2018版）第 7.1.8条第 1款；3、《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

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执行。

原因分析：1.施工单位未按图纸施工，在后期仅考虑平

时使用和便于管理，随意安装成品岗亭、道闸、柱墩、灯杆

等室外设施，且未提供设计单位复核。

2.景观深化设计与消防总平面设计不符。

3.在竣工验收消防查验时未进行现场核查。

预防措施：1.施工单位应按图施工，涉及消防的变更，

需提供原设计单位复核，景观与建筑设计专业应针对室外消

防车道进行会签交底。

2.施工单位发现设计图纸有问题时，特别是景观等与原

设计不符时，应及时与建设、监理、设计单位沟通。



3

3.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时，应组织设计、施工、监理、

技术服务机构进行消防查验，并对消防车道进行全数查验，

整改完毕后再申请消防验收。

问题 1-1.2：消防车道转弯半径明显不符合要求。

标准规范：1.《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第

3.4.5条第 2款。

原因分析：因施工单位按照未经原设计单位确认的园林

绿化图纸施工，导致路面存在弯曲弧度过小，消防车道转弯

半径不足。

预防措施：1.景观设计单位应关注消防规范对消防车道

转弯半径的要求，景观设计图纸应由原设计单位审核确认；

2.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建筑设计图纸对消防车道进行

施工，发现绿化图纸与建筑设计图纸有冲突时，应及时与建

设、监理、设计单位沟通。

问题 1-1.3：消防车道和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的路面设

置不符合要求：1、消防车道和登高场地的暗沟、管井等表

面盖板承载力不符合要求；2、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设置绿

化草地，承载力不符合要求。

标准规范：1、《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第

3.4.5条第 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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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消防车道和登高操作场地设置绿化、轻砖等

非硬质地面、设置暗沟未采用重型井盖，场地的承载力难以

满足消防车满载时的作业要求。

预防措施：1.景观设计应关注消防规范对场地部分的要

求，景观设计图纸应由原设计单位审核确认；

2.不可设置隐形消防车道，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内不应

种植绿化，消防车道和消防登高操作场地应根据要求划出标

线标识；

3.对于消防车道和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内设有暗沟和

管井的，应采用重型井盖，确保消防车满载时承载力符合要

求。

问题 1-1.4：消防车道坡度不满足要求，尤其是与市政

道路的连接处，坡度不满足要求。

标准规范：1.《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第

3.4.5条第 4款。

原因分析：主要是设计单位在设计图纸过程中，未关注

项目与市政道路标高差，待施工后，发现标高相差较大。

预防措施：1、设计单位在开展消防设计时应校核项目

内消防车道与项目外市政道路的高差，消防车道设计应满足

标准规范要求；2.施工单位发现设计图纸有问题时，应及时

与建设、监理、设计单位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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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1.5：建筑与消防车救援场地之间设置妨碍消防

车操作的树木、架空管线等障碍物，影响消防救援。

标准规范：1、《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第

3.4.5条第 7款。

原因分析：由于景观、综合管线、装修设计与主体设计

不对应，致使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与建筑之间设置了障碍

物。

预防措施：1.景观设计应关注消防规范对场地部分的要

求，景观设计图纸需由原设计单位复核确认；

2.建设单位应协调景观、综合管线和装修设计及施工关

注消防登高操作场地的要求，不得占用场地。

问题 1-1.6：环形消防车道与市政道路不满足两处连通

的要求，施工未完善，消防车不能通行。

标准规范：1.《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版）第 7.1.9条；2.《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

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原因分析：1.施工单位未完成消防设计的全部内容。

2.因周边规划道路未施工完成，导致消防车道出入口无

法通行消防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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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措施：1.施工单位应按图施工，完成各项内容后方

可验收。

2.提前对接市政管理、交警等部门，确定项目消防车道

出入口相关事宜。

问题 1-1.7：两栋建筑贴邻建造防火分隔措施不满足要

求。

标准规范：1.《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第

3.3.1条，2.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版）

第 5.2.2条。

原因分析：设计单位未严格按照标准规范开展消防设

计，混淆两栋建筑和主楼、裙房的概念。

预防措施：设计单位在开展消防设计时，应严格按照规

划审批文件确定的建筑类别，确定防火间距，两栋建筑如需

贴邻建造，应明确可实施的防火分隔措施。

2 主体结构与建筑装饰装修

2.1 建筑类别与耐火等级

问题 2-1.1：钢结构构件的耐火极限低于设计耐火极限，

防火涂料选型、涂刷厚度不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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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规范：1.《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版）第 5.1.2条；2.《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51249-2017

第 4.1.3条、第 4.1.4条、第 9.3.2条、第 9.3.3条。

原因分析：1.施工单位涂刷防火涂料时未按照厂家的工

艺要求施工，导致遍数不够、厚度不足；

2.钢结构防火涂料的检验报告与设计要求和现场不一

致；

3.钢结构采用包覆防火板保护时，固定防火板的龙骨及

粘结剂采用难燃或可燃材料；

4.在竣工验收消防查验时未进行现场核查，在边角和难

以进行施工的部位未施工完成。

预防措施：1.设计单位应严格按照标准规范设计，设计

耐火极限大于 1.50h的构件，不宜选用膨胀型防火涂料；

2.施工单位应按照设计要求采购钢结构防火涂料，并提

供相应的检验报告；

3.防火涂料的施工应按照厂家提供的工艺施工，并要求

厂家进行交底；施工单位应加强对防火喷涂的技术培训和宣

贯，加强施工质量的管控；

4.监理单位应加强防火涂料施工过程及完工后的查验；

5.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时，应组织监理、施工、设计、

技术服务机构进行消防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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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平面布置与防火分隔

问题 2-2.1：未经消防设计审查，擅自变更建筑平面布置

内容，导致建筑安全疏散、排烟等不符合要求。

标准规范：《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

第二十六条。

原因分析：部分建设单位在施工过程中，依据自身实际

提出变更需求，但此部分变更涉及消防的内容，未经消防设

计审查，往往不符合消防规范要求。

预防措施：1.建设、设计、施工单位不得擅自修改经审

查合格的消防设计文件，确需修改的，建设单位应当依照规

定重新申请消防设计审查；

2.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消防设计审查合格的图纸施工。

问题 2-2.2：防火门无永久性标牌，闭门器、顺位器产

品质量较差，安装调试不到位。

标准规范：《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施工及验收规

范》 GB50877-2014第 4.1.1条、第 4.3.1条、第 4.3.2条、

第 4.3.3条、第 5.3.1至第 5.3.11条。

原因分析：按照相关规范要求，防火门身份铭牌需在出

厂时在产品本身显眼位置做永久性固定，而现今在市场流通

https://gf.cabr-fire.com/list-1178.htm
https://gf.cabr-fire.com/list-2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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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的部分防火门身份铭牌多用胶贴在门上，在运输、施工

过程中容易造成脱落遗失，因此项目建设、监理等单位应加

强设备材料进场环节的管理，严格完成材料进场的验收工

作，注意相关设备材料与设计文件上标注规格型号是否一

致，防火门身份铭牌永久性固定对于产品质量追溯、事后调

查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预防措施：防火门主、配件进场应进行检验，检验应由

施工单位负责，并应由监理单位监督，需要抽样复验时，应

由监理工程师抽样，并应送市场准入制度规定的法定检验机

构进行复检检验，不合格者不应安装。

问题 22.3：带亮子防火门或其他材质防火门中的防火玻

璃未采用 A类防火玻璃，不满足隔热性要求。

标准规范：1、《建筑防火通用规范》第 6.4.2条、第

6.4.7条，2、《防火门 》GB12955-2008第 4.4节。

原因分析：施工单位对甲、乙、丙等级的防火隔热性要

求缺乏正确的认识。

预防措施：防火门主、配件进场应进行检验，检验应由

施工单位负责，并应由监理单位监督，需要抽样复验时，应

由监理工程师抽样，并应送市场准入制度规定的法定检验机

构进行复检检验，不合格者不应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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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2.4：混淆防火窗、防火玻璃、防火玻璃墙概念，

防火玻璃替代防火窗和防火玻璃墙、C类防火窗替代 A类防

火窗，均不符合规范要求。

标准规范：《防火窗》GB16809-2008、《建筑用安全玻

璃 第 1部分：防火玻璃》GB15763.1-2009、《防火玻璃非

承重隔墙通用技术条件》XF97-1995。

原因分析：施工单位对于防火窗、防火玻璃、防火玻璃

墙之间的区别缺乏正确的认识，未严格按照设计要求采购相

应的防火分隔产品。

预防措施：防火窗和防火玻璃墙主、配件进场应进行检

验，检验应由施工单位负责，并应由监理单位监督，需要抽

样复验时，应由监理工程师抽样，并应送市场准入制度规定

的法定检验机构进行复检检验，不合格者不应安装。

问题 2-2.5：消火栓箱贯穿防火隔墙、防火墙，使墙体

耐火极限不符合规范要求。

标准规范：1.《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版）第 3.2.1条、第 5.1.2条，2.《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

技术规范》GB50974-2014第 12.3.10条第 2款。

原因分析：1.施工单位未理解设计图纸，消火栓明装改

为全暗装，导致穿透防火隔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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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消火栓箱暗装在防火墙或防火隔墙时，设计单位忽略

了墙体厚度和消火栓箱的厚度，导致箱体贯穿墙体，破坏了

墙体的耐火极限。

预防措施：1.施工单位应按图施工，如因尺寸紧张，应

做好技术交底，施工时予以控制；2.设计单位应充分考虑墙

体厚度和消火栓箱的厚度，墙体厚度应满足规范要求；3.可

在消火栓箱背板处砌筑墙体或采用防火板等防火材料进行

防火保护，使贯穿部位耐火极限符合规范要求。

问题 2-2.6：防火卷帘与楼板、梁、墙、柱之间的空隙防火

封堵不完善。

标准规范：1.《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版）第 6.5.3条第 4款。2.《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施

工及验收规范》GB50877-2014第 5.2.9条。

原因分析：1.施工单位施工完成度不够，防火封堵未施

工完成。

2.施工单位未按规定对防火卷帘与楼板、梁和墙、柱之

间的空隙进行防火封堵。

3.施工单位先施工管线再封堵，无施工空间，导致封堵

不完善。

4.设计图纸中未对此项构造详图作专项设计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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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措施：1.防火卷帘安装后，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规

范要求进行封堵，两侧砌墙进行分隔，顶部填充防火岩棉进

行封堵，使其达到卷帘所设置部位墙体的耐火极限要求。

2.对于管线周围的防火封堵施工单位往往不重视，制定

施工方案时也不考虑，导致后期封堵不符合要求。施工单位

应制定封堵施工方案，为后期施工提供封堵做法，提高施工

质量。

3.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时，应组织设计、施工、监理、

技术服务机构进行消防查验，整改完毕后再申请消防验收。

4.设计图纸中对此项构造详图应作专项设计和说明。

问题 2-2.7：导轨之间的空隙防火封堵不完善。防火卷

帘导轨未采取防火保护措施，防火卷帘导轨处耐火极限不能

满足规范要求。

标准规范：《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版）第 6.5.3条第 3款。

原因分析：1.施工人员理解错误，认为防火卷帘导轨不

需要保护措施。

2.施工单位未按照产品说明书和设计图纸的要求安装

防火卷帘。

3.设计单位遗漏防火卷帘封堵做法，导致施工单位无设

计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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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措施：1.防火卷帘导轨可以采用砖砌保护墙或者混

凝土保护墙，采用防火板进行封堵保护时需要注意耐火极限

需达到 3小时。

2.施工单位应在验收前完成导轨保护措施，并在分部分

项验收和消防查验时组织核查。

3.设计单位应补充封堵大样，方便施工单位按图施工，

以免后期遗漏和影响封堵质量。

问题 2-2.8：电缆井、管道井孔洞未采用防火封堵材料

封堵。

标准规范：1.《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037-2022第

6.3.3条、第 6.3.4条，2.《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范》GB50303-2015第 10.2.5条第 2款、第 11.2.3条第 3款，

3.《建筑防火封堵应用技术标准》GB/T51410-2020第 5.3.1

条、第 5.3.2条、第 5.3.3条、第 5.3.4条、第 5.3.5条、

第 5.3.6条。

原因分析：1.需要进行防火封堵建筑缝隙量大且都位于

隐蔽部位，施工容易遗漏。

2.责任主体对于防火封堵不够重视，招标清单、预算或

合同中容易遗漏该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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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防火封堵产品种类多，设计图纸没有明确具体做法，

因施工方法和工艺各异，导致难以施工和保证防火封堵质

量。

预防措施：1.建筑内的电缆井、管道应在每层楼板处采

用不低于楼板耐火极限的不燃材料或防火封堵材料封堵；建

筑内的电缆井、管道井与房间、走道等相连通的孔隙应采用

防火封堵材料封堵。

2.做好防火封堵施工图的深化设计，明确各施工方的施

工范围、内容。建设和监理单位应加强施工过程的监督检查。

3.各参建单位应组织分部分项验收和消防查验时应进

行核查，以防遗漏。

问题 2-2.9：管道穿越防火隔墙、楼板和防火墙时，未

采取防止火灾通过管道蔓延至其他防火分隔区域的措施。

标准规范：《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037-2022第 6.3.5

条，《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 GB51251-2017第 4.4.6

条、第 4.4.8条、第 4.4.10条，《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规

范》 GB50738-2011第 8.1.6条， 《建筑防火封堵应用技术

标准》GB/T51410-2020第 5.2.4条。

原因分析：1.由于施工工序衔接不到位、职责不清，相

关施工方未进行穿管后的封堵收尾。

2.施工单位不重视，导致封堵不到位。

3.在竣工验收消防查验时未进行现场核查。

https://gf.cabr-fire.com/list-998.htm
https://gf.cabr-fire.com/list-14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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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措施：1.施工单位应分清职责范围，做好施工自检，

加强工序交接检验。

2.设计单位做好防火分隔各项措施（管道防火包覆措

施、防火阀、阻火圈设置）的深化设计，明确各施工方的施

工范围、内容。

3.建设和监理单位应加强施工过程的监督检查。

问题 2-2.10：幕墙与楼板、防火隔墙的缝隙未采用防火

封堵材料封堵。

标准规范：1.《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037-2022第

6.2.4条，2.《建筑防火封堵应用技术标准》GB/T51410-2020

第 4.0.3条、6.3.2条。

原因分析：1.施工单位未仔细阅读图纸或偷工减料，导

致封堵部位及构造要求未按图纸和规范要求施工。

2.幕墙层间封堵施工后隐蔽，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未按

要求进行隐蔽工程验收。

3.设计单位对需要进行防火封堵部位构造措施表述不

全。

预防措施：1.建筑设计图纸中对幕墙防火封堵的部位及

构造提出要求，幕墙深化图纸中应根据要求具体深化节点构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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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幕墙深化图纸的封堵节点构造

施工，并应核对主体施工图；

3.监理单位对幕墙防火封堵应专项检查，及时跟踪落实

整改。

问题 2-2.11：变形缝未采用防火封堵材料封堵。

标准规范：1.《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版）第 6.3.4条。2.《建筑防火封堵应用技术标准》

GB/T51410-2020第 4.0.5条、6.3.2条。

原因分析：1.施工单位未仔细阅读图纸或偷工减料，导

致封堵部位及构造要求未按图纸和规范要求施工。

2.设计单位对需要进行防火封堵部位构造措施表述不

全；习惯引用国标图集，部分国标图集还未根据最新规范更

新，导致防火封堵不符合要求。

3.变形缝的防火封堵施工后隐蔽，建设单位、监理单位

未按要求进行隐蔽工程验收。

预防措施：1.变形缝的防火封堵，要采用压缩矿物棉等

背衬材料填塞，并在背衬材料的上面满涂具有弹性的防火封

堵材料。

2.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图纸的封堵节点构造施工。

3.设计单位应补充变形缝的封堵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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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监理单位对幕墙防火封堵应专项检查，及时跟踪落实

整改。

2.3 安全疏散和避难

问题 2-3.1：室外钢结构疏散楼梯，结构柱、平台（耐

火极限低于 1.0h）和梯段（耐火极限低于 0.25h）未采取防

火保护措施；通向室外楼梯的门未采用乙级防火门；室外疏

散楼梯周围 2.0m范围内设置门、窗、洞口。

标准规范：《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版）第 6.4.5条第 3、4、5款。

原因分析：1.室外疏散楼梯不等同于室外安全区域，设

计人员对规范的理解不正确。

2.设计人员未考虑室外疏散楼梯的整体区域也应满足

与相邻建筑门窗洞口间距。

3.在新建施工或既有建筑的改造过程中增加室外楼梯

时，责任主体未对楼梯周围 2.0m范围内门、窗、洞口进行

封堵，或在室外疏散楼梯 2.0m范围内增设了门窗洞口。

预防措施：1.设计人员对室外疏散楼梯的设置位置及周

边防火间距进行整体复核，不可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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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单位如需增加室外楼梯或增设门窗洞口时，应由

专业的设计单位提供设计图纸，经相关部门审查合格后再进

行施工。

问题 2-3.2：直通汽车库的普通电梯厅采用普通玻璃墙

分隔，耐火极限不符合要求。

标准规范：《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版）第 5.5.6条。

原因分析：施工过程中应运营方或室内装修的要求，为

保证电梯的可视或电梯厅的通透性，未经设计确认擅自将电

梯厅取消，或将防火隔墙和乙级防火门改为普通玻璃隔断或

玻璃门。

预防措施：1.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如需对电梯厅的

防火分隔形式及材料进行更改，应经设计确认，办理相关变

更后方可施工。

2.主体设计时应充分考虑运营及室内装修需求，电梯厅

的防火分隔选择满足规范要求的材料。

3.根据《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第 2.2.8条

要求，消防电梯前室或合用前室不可使用防火玻璃墙代替防

火隔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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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3.3：避难层（间）的避难区采用机械加压送风

系统，设置的可开启外窗未采用乙级防火窗或设置了可开启

的乙级防火未设置自动关闭装置。

标准规范：1.《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037-2022第

6.4.7条，2.《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 GB51251-2017

第 3.2.3条，第 3.3.12条，3.《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

窗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877-2014第 5.4.4条。

原因分析：1.施工单位未按图纸施工。

2.责任主体采购的防火窗不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导致

安装的活动式防火窗不具备自动关闭功能。

3.设计人员对规范的理解不正确，仅在可开启窗口采用

乙级防火窗，避难区域对应外墙上的固定窗、洞口未采用乙

级防火窗。

预防措施：1.设计单位应严格按照相关规范进行设计。

2.施工单位应按图施工。

3.责任主体应向专业供应商采购防火窗，订货时应核对

好技术要求，并由设计确认其深化图纸。

问题 2-3.4：疏散门采用地弹门，因门轴向内有一定距

离，造成安全出口或疏散门净宽度不符合要求。

规范标准：《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第 7.1.4

条、《建筑防火设计规范》GB50016-2014第 5.5.19条。

https://gf.cabr-fire.com/list-998.htm
https://gf.cabr-fire.com/list-9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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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设计单位在开展消防设计时，往往只计算理

论需要的疏散宽度，并没有考虑铝合金玻璃门往往自重较

大，需要采用地弹门这种安装方式，而此种安装方式导致门

轴向内有一定距离（约 15cm），此部分不能计算在有效疏散

宽度，造成安全出口或疏散门净宽度不满足规范和设计要

求。

预防措施：1.设计单位在开展消防设计时，应充分考虑

理论与工程实际的区别与联系，将安全出口或疏散门洞口宽

度在理论值基础之上增加 20%余量；

2.施工单位在图纸会审时，需校核安全出口或疏散门洞

口宽度，发现洞口宽度富余量较小，应主动向建设单位和监

理单位汇报，协商解决相关问题。

2.4 建筑内部装修防火

问题 2-4.1：防烟楼梯间和消防电梯前室的顶棚、墙面

和地面使用非 A级装修材料。

标准规范： 1.《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50222-2017第 4.0.5条，2.《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

收规范》GB50354-2005第 2.0.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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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1.施工单位未核查进入施工现场的装饰材料

燃烧性能与图纸是否匹配。

2.设计图纸中材料做法表中装饰材料及基层材料的燃

烧性能等级未明确。

3.监理单位未检查装饰材料的检测报告中的燃烧性能

等级与图纸是否一致。

4.建设单位在施工过程中擅自变更装饰材料。

预防措施：1.施工单位应选择符合燃烧性能等级要求的

材料并在进场时核查，报监理单位或建设单位验收。

2.设计文件应在材料表、构造表中明确各部位的装饰材

料及基层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并保证无遗漏及与图纸中的

各部位材料一致。

3.监理单位或建设单位在验收进场材料时，应关注其燃

烧性能。

4.变更装饰材料应征得设计同意，并履行相关变更手续

后方可施工。

问题 2-4.2：内部装修材料燃烧性能未落实见证取样检

验制度。

标准规范：1、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354-2005第 2.0.5 条、第 3.0.4 条、第 4.0.4 条、第

5.0.4条、第 6.0.4条、第 7.0.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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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1.施工单位未将建筑装修材料等按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8624的有关规定送

检，确定材料燃烧性能等级。

2.施工单位材料送检取样时未确认检验项目，检测内容

与消防无关。

预防措施：建筑内部装修材料进入施工现场后，应按《建

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354-2005》的有关规

定，在监理单位或建设单位监督下，由施工单位有关人员现

场取样，并应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检验单位进行见证取样检

验，验证相关材料的燃烧性能是否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相

关单位应及时填写验收记录备查。

问题 2-4.3：疏散楼梯间和前室的顶棚、墙面采用 B1、

B2级的乳胶漆，不符合 A级要求。

标准规范：《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2017

第 4.0.5条。

原因分析：目前市场上使用的绝大部分涂料为有机涂料

（乳胶漆），只有很少的无机涂料，施工单位对有机涂料和

无机涂料的燃烧性能缺乏了解，导致错误使用。

预防措施：1.设计图纸的材料做法表中应明确楼梯间和

前室的装饰材料以及燃烧性能等级。

2.设计单位在技术交底时应重点解释楼梯间和前室的

装饰材料及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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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2017第

3.0.6条：施涂于 A级基材上的无机装修涂料，可作为 A级

装修材料使用；施涂于 A级基材上，湿涂覆比小于 1.5千克

/平方米，且涂层干膜厚度不大于 1.0mm的有机装饰涂料，

可作为 B1级装修材料使用。目前市场上绝大部分的涂料为

有机涂料，只有很少的无机涂料，针对疏散楼梯间及前室要

求墙面、顶棚的燃烧性能为 A级装修材料的特殊场所，如果

使用涂料时，建议使用无机涂料，以满足规范的要求。

问题 2-4.4：疏散走道吊顶违规使用 B1、B2类材料，使

用木龙骨加石膏板吊顶，不符合规范要求。

标准规范：《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2017

第 4.0.4条。

原因分析：部分吊顶设计造型较为复杂，使用木工板等

柔性较好的材料方便施工，不然材料往往难以塑造复杂造

型。

预防措施：1.设计图纸的材料做法表中应明确疏散走道

吊顶材料以及燃烧性能等级。

2.设计单位在技术交底时应重点解释疏散走道吊顶材

料及做法，宜设计较为简约的吊顶，方便施工。

3.疏散走道上特殊造型的灯槽也不应使用木工板或者

阻燃板进行制作，石膏板加轻钢龙骨的吊顶可采用石膏板制

作灯槽，也可采用其他 A级材料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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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4.5：消防电梯内采用木质等可燃材料装修。

规范标准：《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第 2.2.10

条。

原因分析：后期装修保护或电梯内部美化的需要，常见

消防电梯内部违规安装木质防护板。

预防措施：电梯轿厢内部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应为 A级，

严禁参建单位或个人使用非 A级材料进行装修。

3 给排水

3.1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

问题 3-1.1：消防管道及阀门管件选型不符合规范要求。

标准规范：1.《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50974-2014第 8.2.5条、第 8.2.8条，2.GB 5135.11-2006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第 11部分：沟槽式管接件第 6.2.1

条。

原因分析：1.设计单位在消防设计文件中，没有明确消

火栓、自动喷水灭火等消防水系统的系统工作压力；

2.施工单位对于消火栓、自动喷水灭火等消防水系统所

使用的管道及阀门管件缺乏应有了解。

https://gf.cabr-fire.com/list-98.htm
https://gf.cabr-fire.com/list-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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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措施：1.设计单位应在图纸中明确消火栓、自动喷

水灭火等消防水系统的系统工作压力；

2.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图纸中标注的系统工作压力来

选用相应等级的阀门管件和管道类型；

3.架空管道当系统工作压力小于等于 1.20MPa时，可采

用热浸锌镀锌钢管；当系统工作压力大于 1.20MPa时，应采

用热浸镀锌加厚钢管或热浸镀锌无缝钢管；当系统工作压力

大于 1.60MPa时，应采用热浸镀锌无缝钢管；

4.埋地管道当系统工作压力不大于 1.20MPa时，宜采用

球墨铸铁管或钢丝网骨架塑料复合管给水管道；当系统工作

压力大于 1.20MPa 小于 1.60MPa时，宜采用钢丝网骨架塑料

复合管、加厚钢管和无缝钢管；当系统工作压力大于 1.60MPa

时，宜采用无缝钢管。

问题 3-1.2：消防水泵房消防水泵供水高度超过 24m时

或计算所得的水锤压力值超过管道试验压力值时，出水管上

未设置水锤消除设施。（当消防水泵出水管上设有囊式气压

水罐时，可不设水锤消除设施）

标准规范：《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50974-2014第 8.3.3条、第 5.5.11条。

原因分析：1.施工不规范，在施工过程中未严格按照设

计要求、且不了解规范要求进行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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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计不合理，在设计时未复核管网是否存在超压风

险，不了解水锤对管网的危害性，未对出水管网采取充分的

防护措施。

预防措施：1.施工单位应按照设计图纸要求施工。

2.设计单位应计算复核管网是否存在超压风险，当计算

所得的水锤压力值超过管道试验压力值时，或消防水泵供水

高度超过 24m时，应设置水锤消除的技术措施。

问题 3-1.3：消防水泵控制柜防护等级未能达到规范要

求。

标准规范：《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50974-2014第 11.0.9条。

原因分析：采购单位未能按照设计图纸提供的技术要求

采购消防水泵控制柜。

预防措施：1.消防水泵控制柜设置在专用消防水泵控制

室时，其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30；与消防水泵设置在同一空

间时，其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55。

2.采购相应防护等级的控制柜。

问题 3-1.4：消防水泵吸水管及出水管控制阀设置不符

合规范要求。

标准规范：《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50974-2014第 5.1.13条第 5、6款。

原因分析：1.采购单位未按设计要求进行选型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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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计不合理，施工图纸未按照规范要求进行设计。

预防措施：1.消防水泵的吸水管上应设置明杆闸阀或带

自锁装置的蝶阀，但当设置暗杆阀门时应设有开启刻度和标

志；当管径超过 DN300时，宜设置电动阀门。

2.消防水泵的出水管上应设止回阀、明杆闸阀；当采用

蝶阀时，应带有自锁装置；当管径大于 DN300时，宜设置电

动阀门。

3.采购单位按设计技术要求及参数进行选型采购。

问题 3-1.5：消防管道未刷红色油漆或涂红色环圈标志，

未注明系统管道名称和水流方向标识。

标准规范：《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50974-2014第 12.3.24条。

原因分析：1.施工单位为了降低成本，未按规范要求进

行粉刷红色油漆或涂刷红色环圈标志。

2.施工单位对规范要求不清楚，不知道管道标识的具

体做法。

3.施工单位对管道标识重视程度不够：或建设单位要

求施工单位按照其自行规定执行。

预防措施：1.施工单位应按照规范要求施工完善。

2.架空管道外应刷红色油漆或涂红色环圈标志，并应注

明管道名称和水流方向标识。红色环圈标志，宽度不应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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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mm，间隔不宜大于 4m，在一个独立的单元内环圈不宜少于

2处。

问题 3-1.6：室内消火栓未按设计图纸要求设置减压装

置。

标准规范：1.《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50974-2014第 7.4.12条第 1、2款，2.《室内消火栓》

GB3445-2018第 5.13.2条。

原因分析：1.消火栓未按设计要求安装减压孔板，或减

压孔板孔径不符合设计要求，造成栓口动压减压不当；若减

压值过大，会造成栓口动压和消防水枪充实水柱低于设计要

求；当减压值过小，会造成栓口动压过大（超过 0.5MPa），

导致消防救援队员难以掌控水枪。

2.采用减压稳压型室内消火栓进行减压时，设计资料

未明确具体选型要求，或供货单位未按产品技术标准要求选

型，造成减压值过小，栓口动压过大（超过 0.5MPa），消防

救援人员难以掌控。

预防措施：1.室内消火栓安装前应根据设计要求仔细核

对每一处消火栓所采取的减压措施。当采用减压孔板进行减

压时，应根据设计孔径定制减压孔板，并做好孔径标识，以

免错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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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采用减压稳压消火栓进行减压时，设计单位应根据

各消火栓入口压力计算值，确定减压稳压消火栓的类别，并

明确标注在设计图中。

3.施工单位安装前应核对每一处减压稳压消火栓的类

别，以免错装。

问题 3-1.7：室内消火栓水带与消防接口连接性能不满

足规范要求。

标准规范：《消防水带》 GB6246-2011第 4.13条、第

5.13.1条。

原因分析：1.生产厂家出厂时，未将消火栓水带与消防

接口固定好后出厂；

2.施工单位在施工现场做连接时随意性较大，导致消火

栓水带与消防接口连接性能不满足要求。

预防措施：1.施工单位在购置消防水带时，应注意选择

由厂家将消防水带和接口直接做成一体成型的，不需要施工

现场组装的；

2.监理单位应加强消防水带产品的入场检验。

问题 3-1.8：室外消火栓安装不规范。数量、位置与设

计不相符，泄水口被混凝土堵住或者未埋入地下。

标准规范： 1.《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50974-2014第 7.3.3条；

2.《室外消火栓及消防水鹤安装标准图集》13S201。

https://gf.cabr-fire.com/list-233.htm
https://gf.cabr-fire.com/list-98.htm
https://gf.cabr-fire.com/list-98.htm
https://www.baidu.com/link?url=F4_HiRWxg9GhkQ0UOxR6ueQS8o09R94VQubUvZZl0Rl0BWu9a4YcaksRJheGPB2LET7emQBSrxeVAsfQwtK7Y_&wd=&eqid=cce4ed5700b09617000000056684f6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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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1.施工单位未认真审阅室外消火栓图纸，未

按图施工；

2.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对室外消火栓如何正确安装不

了解。

预防措施：1.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设计图纸和规范要求

进行施工，并做好工程质量自检；监理、建设单位要到现场

进行监督检查。

2.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相关图集进行施工。

问题 3-1.9：消防水泵吸水管与共用吸水管连接处采用

同心异径管且未采用管顶平接，不符合规范要求。

标准规范：《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50974-2014第 12.3.2条第 7款。

原因分析：1.施工图设计时未着重说明。

2.施工单位在施工时没有重视或技术人员未进行技术

交底。

预防措施：1.设计需明确管道连接方式，施工单位可参

照图集《消防专用水泵选用及安装》19S204-1以及图集《消

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15S909要求进行安装。

2.消防水泵吸水管安装可采用偏心异径管与管顶平接，

也可采用水泵吸水管与吸水干管之间向上或坡向上连接。

问题 3-1.10：地下车库消火栓箱箱门开启范围不应与车

位存在重叠，特定场景下，影响灭火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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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规范：《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50974-2014第 12.3.10条。

原因分析：设计单位在开展汽车库设计时，未考虑车位

与消火栓箱门开启范围重叠的问题。

预防措施：1.设计单位在开展汽车库设计时，应充分考

虑消火栓箱箱门开启范围与车位存在重叠的问题；

2.施工单位在图纸会审时，发现车位位置不合理时，应

主动提出异议；

3.施工过程中，可采用定制化箱体来解决立柱尺寸与箱

体尺寸不一致的问题。

问题 3-1.11：消防多级立式水泵影响水池最低有效水位

问题。

标准规范：《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50974-2014第 4.3.9条。

原因分析：1.设计单位未考虑水泵选型对最低有效水位

及有效容积的影响；

2.施工单位采购消防水泵时，并未注意立式消防水泵对

消防水池最低有效水位及有效容积的影响。

预防措施：设计单位在设计时应严格按照相关标准规范

进行消防水泵房设计，消防水池最低有效水位，同时应满足

自灌式启泵最低水位要求，对于立式消防水泵，自灌式启泵

最低水位应高于泵壳顶部的放气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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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3-1.12：消防水泵性能参数不符合要求。

标准规范：《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50974-2014第 5.1.6条。

原因分析：1.部分生产厂家在生产消防水泵时，并未严

格按照国家相关技术标准控制生产工艺，导致水泵出厂即不

达标；

2.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在消防水泵进场时，未按规范履

行查验工作。

预防措施：1.施工单位在设备选型、采购时选用流量扬

程性能曲线平缓无驼峰的消防水泵，且额定流量、扬程和功

率等参数符合设计要求；

2.设备进场时，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应共同查验生产厂

家提供符合消防技术标准要求的消防水泵流量、压力测试报

告；

3.消防水泵安装完毕后，施工单位或委托有测试资格能

力的单位在现场完成消防水泵性能参数测试，并形成测试记

录报告。

3.2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问题 3-2.1：消防水炮功能调试不完善，无法达到设计

及规范要求。

https://gf.cabr-fire.com/list-98.htm
https://gf.cabr-fire.com/list-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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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规范：1.《大空间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技术规

程》CECS263:2009第 17.9.2条，2.《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

火系统技术标准》GB51427-2021第 6.0.6条、第 6.0.7条。

原因分析： 1.消防炮灭火装置安装定位后，使用单位

在其周围增加工艺设备和管线，影响射流保护范围。

2.施工单位对现场组件安装进度不足，未对系统功能

进行调试。

3.施工人员经验不足，对动作原理不熟悉，无法判断

系统功能如何完善。

预防措施：1.由专业施工人员或检测人员对系统进行调

试。

2.大空间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射和扫射水面应覆

盖火源；水流指示器动作，消防控制中心有信号显示：消防

水泵启动，消防控制中心有信号显示；其他消防联动控制设

备投入运行；智能灭火装置控制器有信号显示。

问题 3-2.2：餐厅建筑面积大于 1000m²的餐馆或食堂，

其烹饪操作间的排油烟罩及烹饪部位未设置自动灭火装置。

标准规范：《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版）第 8.3.11条。

原因分析：1.施工单位未按设计图纸和规范要求进行施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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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厨房设备一般不在消防分包单位施工范围外，一般

由专业厨具灶台公司装修后安装采购。

3.设计图纸上未设计或没有表示清楚。

预防措施：1.餐厅建筑面积大于 1000m²的餐馆或食堂，

其烹饪操作间的排油烟罩及烹饪部位应设置自动灭火装置，

并应在燃气或燃油管道上设置与自动灭火装置联动的自动

切断装置。

2.施工单位严格按照设计图纸和规范要求设置。

问题 3-2.3：喷淋管道支、吊架、防晃支架设置不规范。

支、吊架设置间距过大，漏设防晃支架，支架防腐不规范。

标准规范：1.《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61-2017第 5.1.15，2.《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第 18部分：

消防管道支吊架》GB/T 5135.18-2010。

原因分析：施工单位未严格按照规范标准采购、制作、

安装各类支吊架。

预防措施：1.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标准规范采购、制作、

安装各类支吊架，特别是支吊架的防腐处理，应采用热镀锌

工艺；

2.监理单位应加强消防管道支吊架安装的平行检验工

作。

问题 3-2.4：洒水喷头被装饰染料喷涂。

标准规范：《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https://gf.cabr-fire.com/list-968.htm
https://gf.cabr-fire.com/list-9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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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0261-2017第 5.2.2条。

原因分析：1.因施工工序不当，即先安装下垂型喷头或

隐蔽喷头的装饰盖板，后进行涂料（油漆）粉 刷，造成喷

头被涂料（油漆）污损。

2.局部装修工程，在吊顶涂料施工前，喷头未采取防护

措施。

3.不同工种交叉施工时，成品保护做得不到位，还有对

规范理解不够，不清楚喷头污染会引 起喷头动作不灵敏，

影响喷头的开启。

预防措施：1.施工单位应在吊顶涂料施工完成后，安装

下垂型喷头或隐蔽喷头的装饰盖板。

2.对于喷头已经安装完成的二次装修工程，涂料施工前

应对喷头采取包裹等防护措施，油漆或涂料工序完成后，再

去除成品保护所有包裹材料。

问题 3-2.5：净空高度大于 800mm的闷顶和技术夹层内

有可燃物未设置散水喷头，不符合规范要求。闷顶内敷设的

配电线路未采用不燃材料套管或封闭式金属线槽保护，现场

亦未设置散水喷头。

标准规范：《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084-2017

第 7.1.11条。

原因分析：1.施工单位对规范要求不熟悉，不清楚相应

场所配置的规格。

https://gf.cabr-fire.com/list-930.htm
https://gf.cabr-fire.com/list-9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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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现场临时配置的灭火器，不符合规范要求，验收

时未采购相应规格的灭火器，现场仓 库也未存放。

预防措施：1.设计单位在设计图纸中应明确闷顶和技术

夹层内如有可燃物应设置散水喷头。

3.3 建筑灭火器

问题 3-3.1：灭火器配置不符合设计要求。

标准规范：1.《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2005

第 6.2.1条、附录 A、附录 D，2.《建筑灭火器配置验收及

检查规范》GB50444-2008第 2.2.1条。

原因分析：1.施工单位未按照设计要求采用合格的灭火

器产品；

2.监理单位未严格按照验收标准对进场的灭火器产品

进行查验。

预防措施：1.施工单位应按照设计要求，采购相应规格

的灭火器。

2.监理单位应对进场的灭火器产品进行查验。

4 防排烟系统

4.1 防烟排烟系统及通风、空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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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4-1.1：防火阀、排烟防火阀距防火分区隔墙端面

大于 200mm，不符合规范要求。

标准规范：1.《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

GB51251-2017第 6.4.1条第 2款。2.《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GB50243-2016第 6.2.7条第 5款。

原因分析：1.施工单位技术人员未进行技术交底。

2.施工人员未理解规范要求或不重视防火阀离墙距离

的重要性。

预防措施：1.开工前，施工单位技术人员应向施工人员

进行技术交底，要重视防火阀离墙距离问题。

2.防火阀、排烟阀(口）的安装位置、方向应正确。位

于防火分区隔墙两侧的防火阀，距墙表面不应大于 200mm。

问题 4-1.2：设置在高处的常闭送风口、排烟阀（口）未

设置手动驱动装置，不符合规范要求。

标准规范：《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第 3.3.6条第 2款、第 4.4.12条第 4款、第 6.4.3条。

原因分析：1.设计图纸未注明手动执行机构的位置。

2.责任主体对手动执行机构重要性的认识不够，尤其是

施工人员容易疏忽遗漏。

预防措施：1.责任主体要对排烟阀、常闭送风口保持关

注，发现图纸未标注的应及时与设计方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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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闭送风口、排烟阀或排烟口的手动驱动装置应固定

安装在明显可见、距楼地面 1.3m～1.5m之间便于操作的位

置。

问题 4-1.3：自然排烟窗（口）未按设计要求设置，完

全开启后有效排烟面积不足。

标准规范：《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第 4.3.5条。

原因分析：1.施工单位施工疏忽，未按图施工，影响外

窗开启面积导致排烟面积不足。

2.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未按图纸检查、核对可开启外

窗的有效面积及排烟窗的设置高度。

预防措施：1.当采用开窗角大于 70°的悬窗时，其面积

应按窗的面积计算；当开窗角小于或等于 70°时，其面积应

按窗最大开启时的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2.当采用推拉窗时，其面积应按开启的最大窗口面积计

算。

3.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对进场的外窗，应按设计图纸要

求验收，施工时做好施工自检和监理平行检查。

问题 4-1.4：排烟系统各排烟口风速分配不均，末端排

烟口风量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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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规范：《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第 4.4.12条第 7款、第 4.6.1条、第 4.6.3条、第 7.2.7

条、第 8.2.6条。

原因分析：1.排烟管路上的简易风口调节措施不满足风

量均匀分配的要求。

2.排烟管路施工时增加了弯头等配件导致风管阻力大

幅增加。

3.排烟系统服务范围偏大，常闭阀门的漏风量偏大，

导致远端排烟口风量偏小。

预防措施：1.排烟量应符合规范要求，排烟口的风速不

宜大于 10m/s。

2.对于连接多个排烟口的排烟风管，设计文件应明确各

排烟口的排烟量及调节措施，地下汽车库的排烟口设置手动

调节阀，以便后期检测排烟效果并验证排烟量数值。

3.系统调试时，施工单位应逐个调校排烟口。风速存在

明显异常的，需及时找出原因并消除缺陷，使系统各项参数

达到设计要求，确保排烟系统可靠运行。

问题 4-1.5：排烟风管采用共板法兰时使用弹簧夹连接。

标准规范：《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第 6.3.1条。

原因分析：1.设计图纸中未对风管的安装要求进行相关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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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单位未严格按照设计图纸或规范要求施工；施

工过程中工序衔接不到位。

预防措施：1.排烟系统的金属风管连接方式应按设计图

纸施工。当排烟风管的厚度满足《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

准》(GB 51251-2017)6.2.1-1和法兰连接及其密封垫料满足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 51251-2017) 6.3.1-1

要求时，排烟系统的金属风管仍可以采用薄钢板法兰（共板

法兰）的连接方式，强度及严密性应符合规范的要求，相关

做法应经设计单位明确。

2、对于采用薄钢板法兰（共板法兰）的排烟风管应采

用螺栓连接，法兰高度、螺栓规格和间距应按照《建筑防烟

排烟系统技术标准》6.3.1条执行。

问题 4-1.6：《火通规》执行后，应急排烟窗未设置手

动和联动开启的功能

标准规范：《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第 2.2.4

条。

原因分析：1.设计单位在开展消防设计时对于规范要求

的应急排烟窗理解深度不够。

预防措施：1.《通规》相比《烟规》，首先在名词上做

了调整，没有叫固定窗、自动排烟窗、电动排烟窗、手动排

烟窗等，而是叫“应急排烟窗”。

2.对于功能要求，应急排烟窗至少应具备手动和联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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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功能，和以往的自动排烟窗功能相似，但未对温度释放联

动装置进行要求。

5 消防电气

5.1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问题 5-1.1：地下车库疏散指示标识灯具方向混乱，未

指向安全出口。

标准规范：《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GB51309-2018第 3.1.4条。

原因分析：1.施工单位现场工人安装错误，未按图纸施

工。

2.设计错误，电气专业设计人员在系统设计前，未核对

建筑专业的安全出口位置及数量。

预防措施：1.施工单位应按图施工，按照最短路径疏散

的原则确定该区域的疏散指示方案。

2.设计单位各专业设计图纸应进行叠图检查，避免不一

致，并应做好技术交底。

3.安装后，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应按照模拟疏散的方

式，实地排查疏散指示有无遗漏之处。

问题 5-1.2：应急照明控制器的选型不符合规范要求，

不能与消防联动控制器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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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规范：1.《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GB51309-2018第 3.4.1条，2.《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组件兼容

性要求》第 4.2.1条、第 4.2.2条、第 4.2.3条、第 4.2.4

条。

原因分析：施工单位从节省成本角度出发，选用与消防

联动控制器厂家不一样的应急照明灯具及控制器，导致两者

之间不能满足规范的通讯要求

预防措施：1.施工单位在采购应急照明控制器及相关灯

具产品时，应尽量选择消防联动控制器同一品牌的产品；选

择不同品牌的产品，首先需确定与消防联动控制器兼容性要

求是否能满足。

2.系统竣工后，建设单位应负责组织施工、设计、监理

等单位进行系统验收，验收不合格不得投入使用。

5.2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问题 5-2.1：消防控制室未设置用于火灾报警的外线电

话。

标准规范：《消防设施通用规范》 GB55036-2022第

12.0.10条。

https://gf.cabr-fire.com/list-1534.htm


43

原因分析：1.外线电话由弱电专业负责完成，消防验收

前未沟通协调好，未能与其它消防设施同步完成。

2.综合布线虽已完成，但通信公司信号尚未接通。

3.部分参建方认为移动电话已普及，无需再设置直通

外线电话。

预防措施：1.为保证消防管理人员及时向消防救援部门

传递火情信息，缩短灭火救援时间，消防控制室、消防值班

室或企业消防站等应设置可直接报警的外线电话。

2.负责消防验收牵头单位应统筹安排、协调相关单位，

确保可直接报警的外线电话在竣工验收前能够配置到位。

问题 5-2.2：消防控制室水位报警装置未调试完善，未

正常显示水位。

标准规范：《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55036-2022第 3.0.8

条。

原因分析：1.施工单位不了解规范具体要求或设置液位

显示装置的重要性。

2.施工单位未对液位显示装置进行调试校对。

3.设计单位疏漏，未在消防控制室设置消防水池水位

显示装置。

预防措施：1.液位显示装置安装完毕后，施工单位应进

行调试和校准。

https://gf.cabr-fire.com/list-15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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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计单位在技术交底时，要强调这些关键部位的设

置；施工单位应按设计图纸和规范要求，将消防水池（箱）

就地液位显示装置、消防控制室或值班室液位显示装置安装

到位。

问题 5-2.3：消防控制室内的电气和电子设备的金属外

壳、机柜、机架和金属管、槽等，未采用等电位连接至等电

位点，火灾报警主机未接地。

标准规范：《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第 10.2.3条。

原因分析：1.良好的接地是消防设备以及使用人员人身

安全的重要保障，施工单位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2.设计单位疏漏，未在设计图纸中表述。

预防措施：1.施工单位应按图纸、规范要求施工。

2.设计单位应在图纸中表述清楚，做好设计交底。

3.消防控制室接地板引至各消防电子设备的专用接地

线应选用铜芯绝缘导线，其线芯截面面积不应小于 4mm²。

问题 5-2.4：联动测试时确认火灾后疏散通道上设置的

防火卷帘联动降落功能未完善。

标准规范：1.《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50116-2013第 4.6.3条。2.《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

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877-2014第 6.2.1条第 5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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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1.《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50116-2013第 4.6.3条。

2.《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877-2014第 6.2.1条第 5款。

预防措施：疏散通道上设置的防火卷帘的联动控制方

式，防火分区内任两只独立的感烟火灾探测器或任一只专门

用于联动防火卷帘的感烟火灾探测器的报警信号应联动控

制防火卷帘下降至距楼板面 1.8m处：任一只专门用于联动

防火卷帘的感温火灾探测器的报警信号应联动控制防火卷

帘下降到楼板面。

问题 5-2.5：格栅吊顶镂空大于 30%，感烟探测器不应

安装吊顶下部。

标准规范：《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第 6.2.48条。

原因分析：施工单位为了节约成本、施工方便，未按设

计图纸和规范要求施工。

预防措施：1.格栅吊顶镂空面积与总面积的比例大于

30%时，探测器应设置在吊顶上方。

2.施工单位应按图纸、规范要求施工。

3.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时，应组织设计、施工、监理、

技术服务机构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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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消防电气线路

问题 5-3.1：消防设备电缆选型不符合设计要求。

标准规范：《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

（住建部 58号令）第十一条第一款。

原因分析：1.施工单位未严格按照消防设计文件要求，

选择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的电线电缆；

2.监理单位未按照规定对进场的电线电缆进行查验，工

序按照完成后，也未按照规范对工序开展验收。

预防措施：1.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消防设计文件要求，

选择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的电线电缆；

2.监理单位应按照规定对进场的电线电缆进行查验，工

序按照完成后，依据规范对工序开展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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